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签署编号为【平银深特批转字第20250314号】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27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    单位：万元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名称、编号
	           债权金额
	担保情况

	
	
	 本金 
	 利息 
	代垫费用
	债权总额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宝能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编号：平银医文深固贷字2015第526号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补充协议》
编号：平银医文深固货字 2015第526号补字第 20170302001号
	55,500
	28,137.02
	0
	83,637.02
	宝能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宝能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合同》
编号：平银医文深抵字20151117第001号
《保证担保合同》
编号：平银医文深保字2015第526号

	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
	《信托贷款合同》编号：2020粤财信托贷字6第3号
	0
	8,204.55
	0
	8,204.55
	宝能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宝能控股(中国)有限公司、姚振华
	《抵押合同》
编号：2021粤财信托抵字6001号
《抵押合同》
编号：2021粤财信托抵字6002号
《保证合同》
编号：2020YCXT担保字第6003号
《保证合同》
编号：2020YCXT担保字第6004号 
《股票质押合同》
编号：2020YCXT质宇第6003号、
补1-2020YCXT质宇第6003号、补2-2020YCXT质宇第6003号、补3-2020YCXT质宇第6003号、补4-2020YCXT质宇第6003号、补5-2020YCXT质宇第6003号
《质押合同》
编号：2021YCXT质字第6005号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债权债务确认合同》
《债券延期兑付协议》
编号：PAYHYQDFXY-20220228-001号
	29,000
	11,833.26
	6
	40,839.26
	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宝能酒店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姚振华
	《抵押担保合同》
《抵押担保合同》
《关于深圳深业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担保协议》
《担保函》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的债权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上述借款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1099号平安银行大厦10楼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755-82873384

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5016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厦A座7001（70层整层）
联系人：汤先生                     电话：0755-2659294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签署编号为【平银深特批转字第 20250314 号】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并完成了债权转让相关手续，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的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立即向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27 日    

